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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根据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王科技”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4000 万元设立全资

子公司北京汉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王智通”），专业从

事为交通和安防领域提供智能识别技术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等业务，公

司将把目前的智能交通业务相关资产对其进行出售，并将人员和业务

平稳进行转移，以实现公司智能交通相关业务全面转入该子公司进行

独立运营。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 露 媒 体 《 证 券 时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收购智能交通业务相关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8）。 

汉王智通于 2010年 11月 4日领取了营业执照。以上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0 年 11月 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汉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6）。 

为了实现公司的智能交通相关业务全面转入汉王智通进行独立

运营，公司与汉王智通于 2010年 12月 1日签订《资产收购协议书》，

将目前拥有的智能交通业务相关的部分资产出售给汉王智通，该部分

资产以 2010年 11月 30日账面值进行定价并确定价款为 1623092.55

元。 

双方于 2010年 12月 28日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公司将目

前拥有的智能交通相关知识产权转让给汉王智通，转让价格为该部分

知识产权评估价值 3420万元。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资产受让方：北京汉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号：110108013335950 

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323 

4、公司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刘迎建 

6、注册资本：4000万元 

7、营业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

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8、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迎建。 

9、汉王智通为汉王科技全资子公司。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资产之一为智能交通业务相关有形资产，情况如下： 

该部分资产包括汉王科技截止2010年11月30日所拥有的若干固

定资产与存货。双方同意以2010年11月30日该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进

行定价，价款为人民币1623092.55元。该部分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部分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 

（2）标的资产之二为智能交通业务相关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该部分资产包括汉王科技目前拥有的智能交通相关知识产权，包

括专利技术及软件著作权。双方同意根据对该部分资产的价值评估进

行定价。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

等为前提，采用收益现值法进行了评定估算，出具了《汉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转让无形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



 

（2010）第 331号）。至评估基准日 2010年 9月 30日，汉王科技纳

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评估值为 3,080万元，专利技

术的评估值为 340万元，总价值为人民币 3,420万元。 

该部分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该部分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2、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3、公司不存在为汉王智通提供担保、委托汉王智通理财，以及汉王

智通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公司与汉王智通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书》，公司向汉王智

通出售的资产包括公司截止2010年11月30日所拥有的若干固定资产

与存货。自2010年12月1日起，转让资产及相关的权益及风险全部转

移到汉王智通。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后，为保证公司承接的智能交通相

关业务合同的有效执行，将另行与汉王智通签订相关业务的委托运营

合作合同。双方同意以2010年11月30日该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定价为

人民币1623092.55元。汉王智通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全部收购价

款。 

2、根据公司与汉王智通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公司将目前拥

有的智能交通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在全部地域

范围内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汉王智通。根据对上述知识产权的评估价

值，双方同意本次知识产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420万元。汉王智通

将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0日内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汇至公司指定银行



 

账户。公司将于协议签订之日起60日内将转让知识产权相关的所有文

件交付给汉王智通。公司向汉王智通交付专利技术及软件著作权后，

汉王智通对软件的授权、修改、转让等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公司收到

全部价款后20日内办理软件著作权变更登记。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及交易后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债券债务重组情况。 

 

六、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智能交通相关资产出售给汉王智通，有利于汉王智通独立

开展业务，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资产出售对象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产生实质影响，交易后公司将

获得一定的资金流入。 

 

七、 备查文件  

1、《资产收购协议书》 

2、《知识产权转让协议》 

3、《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无形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月 29日 


